嘉義縣鹿草鄉非列管公墓辦理起掘證明

需檢附下列文件：

□1. 申請書（含起掘切結書）

□2. 亡者除戶戶籍謄本

□3. 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

□4. 起掘前、中、後墳墓照片

□5. 地主同意書及土地所有權狀影本
□6. 其他：無法取得戶籍謄本或地主同意書之切結書
※若有疑義請洽鹿草鄉立殯儀館05-3752711-35
嘉義縣鹿草鄉非列管公墓起掘許可申請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書文號： 
	往生者姓名
	性別
	出生日期
	死亡日期
	骨灰（骸）定存放地點

	
	
	民國    年   月  日
	民國    年   月  日
	□鹿草鄉懷恩堂

□鹿草鄉懷親館

□他鄉鎮

	申請起掘日期
	埋葬地點

	年    月    日
	本鄉之非列管私有地                 段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小段         號

	申請人

資　料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聯絡電話
	與亡者關　係
	備註

	
	
	
	
	亡者之
	聯絡資料如有變更應主動通知本所更正。

	
	詳細通訊地址
	
	

	檢附證明文件
	□亡者除戶戶籍謄本

□申請人身分證影印本、印章

□起掘前、中、後墳墓照片

□地主同意書及土地所有權狀影本

□其他：無法取得戶籍謄本或地主同意書之切結書

	切結書

切結內容：1.以上說明事項內容確實無訛，所申請起掘許可證明書確係作為起掘進塔用途，不作其他證明用途，如因產生任何法律糾紛，概由本人負責

            ，與貴公所無涉。

          2.確由直系及其他相關親屬協議起掘（遷葬）屬實，並委由本人全權負責，如有任何不實或任何法律糾紛，概由本人負責，與貴公所無涉。

此致

鹿草鄉公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（切結人）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身分證字號：

地     址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

	承辦人
	殯儀館管理員

	經書面審查所備資料齊全准予起掘
	


嘉義縣鹿草鄉非列管公墓

無除戶戶籍謄本、無地主同意書切結書

         ※請依實際狀況勾選填寫  

□  無除戶戶籍謄本（選填）
    立切結書人之先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年代久遠申請不到
    除戶戶籍謄本，現要起掘遷移至                 ，願依照「殯
    葬管理條例」之規定辦理，絕無異議，並願放棄一切民事、刑事
    抗辯權。
□  無地主同意書（選填）
    立切結書人之先人                    埋葬於本鄉非列管私有
    土地            段            小段      號。確實無訛，因
    故無法取得地主同意書，經由直系親屬協議起掘（遷葬）屬實，
    如有任何法律糾紛，概由本人負責，與貴公所無涉。
 ※以上切結特立此證以資證明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：

與亡者關係：

住      址：

電      話：

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地 主 同 意 書

立同意書人             因亡者                 埋葬於本人所屬土地，座落於鹿草鄉           段          小段           地號確實無訛，今願依照「殯葬管理條例」之規定辦理起掘申請，起掘後本土地不再供作埋葬使用，若有不實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立此同意書為證。 

此致
嘉義縣鹿草鄉公所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簽章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   址：

電      話：

中 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起  掘  過  程 照  片  黏  貼  單

	亡者姓名： 

	起掘前（墓碑照片）、起掘中、起掘後
	


